
温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丈件

温职改办 匚⒛⒛〕5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企业人员机电(机械 )专业中、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 (试行 )的通知

各县 (市 、区)职 改办,各有关单位 :

根据国家和我省职称改革有关文件精神,我们制订了 《温

州市企业人员机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

件 (试行 )》 ,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

问题请及时反映,以便修订完善。

f丹 公窆

温州市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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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企业人员机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 (试行 )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温州企业中机电 (机械 )专业技
术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促进评价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

化,根据国家和我省职称改革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机电(机

械 )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评价条件。

第二条 本评价条件适用于温州市企业范围内从事机电(机

械 )专业设计开发、生产制造 (工艺 )、 技术服务工作的在职
在岗工程技术人员申报中、初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价。

第三条 机电 (机械 )专业归属工程技术系列,中 、初专业

技术任职资格分别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为初级资格,工程师为中级资格。

二、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对象应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热爱本职工作,积极为我市机电 (机械 )

事业发展服务。

第五条 申报人员近三年年度考核应为合格或称职以上。
第六条 申报人员应当按照《温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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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 (温人社发 匚2017〕 264号 )规定

完成继续教育学习,即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90学 时,

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 时,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少于

18学 时。

第七条 技术员应初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术知识并具有完成一般技术辅助性工作的实际能力;助理工

程师应能够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

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的实际能力;工程师应较系统地掌握本专

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能够指导助理工程师的工

作和学习并具有解决比较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

第八条 申报机电 (机械 )专业技术员资格的人员应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

(一 )高 中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6年以上;或 非相关

相近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

(二 )取得相关工种中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满 2年。

第九条 申报机电 (机械 )专业助理工程师资格的人员应具

各以下条件之一:

(一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取得技术员

资格后,实际从事技术员工作 1年 以上;或具有本专业或相近

专业中专学历,取得技术员资格后,实际从事技术员工作 4年

以上;非相关相近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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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高中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10年以上。

(二 )取得相关工种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满 2年。

(三 )获得浙江省技术能手、省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

省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的人员,省 “
百千万

”
高技能领军人

才培养工程中入选
“
优秀技能人才

”
的人员。

(四 )任其他专业助理工程师职务 1年以上,因专业技术

岗位变动或工作需要,符合申报条件的,可转 (兼 )评机电 (机

械 )专业助理工程师资格。

第十条 申报机电 (机械 )专业工程师资格的人员应具各以

下条件之一:

(一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取

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实际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 2年 以上;或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取得助理工程师

资格后,实际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 4年以上。

(二 )取得相关工种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满 3年。

(三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首席技师、全国技

术能手,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

名、国家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省 “
百千万

”
高技能领军人

才培养工程中入选
“
拔尖技能人才

”
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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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具各上述三项条件规定的学历、资历或技能荣誉 ,

但按所附量化评价标准,其 自评分 (理论考试和面试答辩分除

外 )达到 25分 ,且由 2名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副高级以上专家署

名推荐。任职年限未满,提前申报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年。

(五 )任其他专业工程师职务 1年 以上,因专业技术岗位

变动或工作需要,符合申报条件的,可转 (兼 )评机电 (机械 )

专业工程师资格。

第十一条 获得以下学历 (学位 ),经考核合格,可初定机

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

(一 )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实际从事专业

工作满 1年 ,经考核合格,可初定技术员资格;

(二 )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后,实际从事

专业工作满 1年 ,或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 ,

实际从事专业工作满 3年 ,经考核合格,可初定助理工程师资

格;

(三 )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者 ,

从事专业工作满 3年 ,或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博士学位者 ,

经考核合格的,可初定工程师资格。

第十二条 申报人员具各以下条件之一,且理论考试和面试

答辩合格的,经评委会同意,可直接晋升工程师任职资格。

(一 )获机电 (机械 )领域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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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9),或 二等奖 1项 (排名前 7),或 三等项 1奖 (排名前

5);市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排名前 5),或二等奖 1项

(排名前 3),或 三等奖 2项 (排名前 5)。

(二 )具备下列条件中的 2项 :县级以上政府颁发的劳动

模范、科技 (生产 )先进工作者;市级以上相关专业竞赛类奖

项主要获奖者 (排名前 3);相 关专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的主要起草者 (排名前 3);相关专业通过新产品鉴定的

省级新产品 (2项 以上 )的主要开发者 (排名前 3)。

第十三条 申报人员所学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

的,视为不具各规定学历。申报人员有一个以上学历 (学位 )

与申报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其学历 (学位 )可按取得的最高学

历 (学位 )认定。学历 (学位 )取得前后从事机电 (机械 )专

业或相近专业的工作年限可以累计。

第十四条 机关工作人员调入企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的人员,在机关工作的年限,可视作专业工龄,可与现从事的

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三、评价标准和程序

第十五条 建立企业人员机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专业技

术资格量化评价标准 (附后 ),并根据行业发展适时调整完善。

第十六条 专业审议组根据评价标准,综合运用理论考试、

面试答辩等方式,对申报人员进行量化评分并提出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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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评委会根据专业审议组推荐意见进行投票,赞成票达到总

票数 2/3以 上方可通过 (原 则上通过率不高于申报总人数的

75%),通过人员名单经公示并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

后发文公布、制作电子资格证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评价条件涉及的工作业绩、专业学术成果等均

应与机电 (机械 )专业相关,且为任现职后取得,并需提供相

应的佐证材料。

第十八条 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

专业技术资格。

第十九条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包括:机电类、机械类、电子

类、电气类、自动化类、工业设计类、金属材料类、计算机类

等专业。

第二十条 本评价条件中出现的
“
以上”

均含本级 (本数 ),

“
年

”
均为周年。

第二十一条 申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评审资格

(已 通过评审的人员,取消其资格,并收回其资格证书),并

从次年起 3年 内不得申报相应资格评审;

(一 )伪造证件、证明的。

(二 )提交虚假申报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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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现专业技术职务后有严重违法行为,在 申报材料

中未反映的。

第二十二条 本评价条件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温职改办

E2019)6号 同时废止。

附件:温州市企业人员机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专业技

术资格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温州企业人员机电 (机械 )专业中、初级专业

技术资格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 分值 说 明

蜥响叻

学历

研究生
专业对口

专业是否对口根据《评价条件》第
十三条和第十九条界定,最高学历
同时具有学位证书的另加 1分

专业不对口

本科
专业对口

专业不对口 3

大专
专业对口

专业不对口

中专
专业对口

专业不对口 1

技能等级

高级技师 (一 级 )

证书上的工种须与机电(机械 )专

业相关相近

技师 (二 级 )

高级工 (三 级 )

中级工 (四 级 ) 1

夕卜语 大学英语
CET-6级 曾取得职称外语国家线合格证书

的视同大学英语 6级CET-4级 1

计算机
4个及以上模块合格 2 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

能力考试为准3个模块合格 1

资历

专业工作年限 2-4
达到申报基本条件中专业工作年限
计 2分,每超 1年加 0.5分 ,累计
不超过 4分

职称任职年限 2-4
达到申报基本条件中低一级职称任
职年限计 2分 ,每超 1年加 0.5分 ,

累计不超过 4分

技

术

职
务

单位技
术负责
人

大中型企业 4 职务证明需提供单位出具的任职
文件
大中型企业指年营业收入超过
⒛O0万元,员工超过 ⒛0人的企
业;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归为小微型
企业

小微型企业 2

邵门技

术负责
人

大中型企业 2

小微型企业 1

年度 (绩效 )考核 1-3 单位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
每年度计 1分 ,累计不超过 3分

工资薪金 年收入 12万 以上 需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个税完税
证明

继续教育

⒛17年 以前按 32学 时要求为标
准,⒛ 17年及以后按 90学 时要求

为标准
1-3

年度接受继续教育学习超过标准
10个学时以上,每年加 1分 ,累
计不超过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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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业

绩 (最高
35分 )

成果奖项

萜
级

二等奖 第←8名 14-6n 以科学技术奖为衡量标准,n为项
目数,不 同成果可累加计分,同 一
成果获多个奖项按就高原则,不 重
复计分。赋分按排名依次减2分 ,

其他排名由评议专家酌情量分

三等奖 第卜7名 14-2n

躯
级

一等奖 第卜6名 12-2n

二等 第l-5名 10-2n

三等奖 第 卜4名 8-2n

科研项目

省部级项目 第 卜7名 14-5n 以政府部门立项项目为准,n为项
目数,不 同项目可累加计分,同 一
项目获多个立项按就高原则,不 重
复计分。赋分按排名依次减 1.5

分,其他排名由评议专家酌情量分

市厅级项目 第 卜7名 10-1n

县区级项目 第 卜5名 7-1n

论文著作

专著 第 卜7名 14-2n n为 专著或论文数量,可累加计
分;相 同内容文章不重复计分。未
公开发表的限2篇 ,需 经工作单位
审核盖章,且 由评议专家认定具有
一定专业价值。论文著作总分累计
不高于⒛分

核心期刊 第 卜5名 10-2n

其他正式刊物 第 卜3名 6-2n

未公开发表 (项 目研
究报告、产品设计方

案等 )

第 卜2名 3-1n

专利

发明
第 卜3名 12-8n n为 专利数量,不 同专利可累加计

分。发明第 卜3名 按排名依次减 2

分,第 ←8名 按排名依次 1.5分
;

实用新型和软件著作权第 2名 及
以后按排名依次减 1分。专利总分
累计不高于⒛分

第 ←8名 7-1n

实用新型
第 1名 6n

第 2-5名 4-1n

软件著作权
第 1名 7n

第 2-6名 5-1n

标准

国家标准 第 卜7名 16-4n
n为 标准数量,不 同标准可累加计
分。除企业标准 3-5名 按排名依次
减 1分外,其余按排名依次减 2

分。企业标准限 3项

行业标准 第 1-7名 15-3n

省级地方标准 第 卜7名 14-2n

企业标准
第 卜2名 6-4n

第 3-5名 3-1n

新产品

国家级新产品 第 卜9名 11-3n
n为 新产品数量,可累加计分。按
排名依次减 1分

省级新产品 第 卜9名 9-1n

个人荣誉

劳动模范、 “五一
”

劳动奖章
市级 8n

各级政府部门授予荣誉,n为 荣誉
数量,不 同年度可累加,同 一年度
按就高原则计 1次

县级 5n

科技 (生产 )先进工

作者 (先进个人)

市级 5n

县级 3n

科级 1n

优秀共产党员
市级 3n

县级 2n

科级 1n

技能称号

省首席技师或全国
技术能手

按就高原则计一次
市首席技师 8

市名师名家或省级
技术能手

6

县级技术能手或相
当

4

业

竞

册

姗

赛

相

类

国家级 12-8n n为获奖次数,不 同年度可累加 ,

同一年度按就高原则计一次。分别
按一等奖或前 3名 、二等奖或前 6

名、三等奖或优秀奖依次减 2分

省部级 9-5n

市厅级 7-3n

县区级 5-1n

能体现成果业绩或能力的其他内容 0-5 需附相关佐证材料进行说明



理论考
试 (最 高
25分 )

主要考查申报对象的专业基本知识、应用专业
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关专业技
术政策与法规掌握程度等。

0-25 根据理论考试成绩折算,成绩未达
到考试总分 50%的 不予晋级。

面试答
辩 (最 高
⒛ 分 )

综合考查申报对象的职业素养、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创新意
识和发展潜能,以及提供业绩资料的真实性。

0-20

由同行专家对评审对象进行面试
答辩,根据考生在面试答辩中的总
体表现进行综合赋分。成绩未达到
面试总分 50%的不予晋级。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⒛⒛年 8月 12日 印发


